
河边的院子二期四组团第 1 号、2 号楼

购房登记规则

根据《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房地产

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》（成办发〔2018〕17 号）、《成都市

城乡房产管理局成都市司法局关于商品住房开盘销售采用公

证摇号排序选房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成房发〔2017〕137 号）、

《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 成都市司法局关于商品住房开盘销

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房有关事宜的补充通知》（成房发

〔2018〕35 号）、《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 成都市司法局关

于完善商品住房开盘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房有关事宜的

通知》（成房发〔2018〕51 号）和成都市公证协会印发的《成

都市公证协会关于办理商品住房开盘销售摇号排序选房现场

监督公证及相关保全证据公证的指导意见》以及《成都住宅与

房地产业协会关于进一步完善〈成都市商品住房购房登记规则

指引（试行）〉和〈成都市商品住房公证摇号选房规则指引(试

行)〉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制定我公司河边的院子二期四组团

项目第 1-2 栋的购房登记规则。请有意向购买我公司该项目住

房的购房人，按照以下规则进行购房登记：

一、房源状况及分配情况

本次公证摇号开盘销售的范围为：全部准售房源共 144 套，

面积约 19411.69 ㎡，其中:252.57 ㎡ 8 室 1 厅 3 卫 2 阳台户

型 2 套，241.51 ㎡ 6 室 1 厅 3 卫 3 阳台户型 2 套，130.72 ㎡



4 室 2 厅 2 卫 2 阳台户型 34 套，124.91 ㎡ 3 室 2 厅 2 卫 3 阳

台户型 34 套，254.06 ㎡ 8 室 1 厅 3 卫 2阳台户型 2 套，241.23

㎡ 6 室 1 厅 3 卫 3 阳台户型 2 套，132.35 ㎡ 4 室 2 厅 2 卫 2

阳台户型 34 套，124.76 ㎡ 3 室 2 厅 2 卫 3 阳台户型 34 套。

上述房源中提供 15 套用于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优先摇号、

优先选房，78 套用于刚需家庭优先摇号、优先选房。棚改货

币化安置住户选房范围为当期全部准售房源，刚需家庭选房范

围为当期全部准售房源中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选房后剩余的

房源，支持前述优先摇号、优先选房后，剩余的房源纳入普通

购房家庭选房范围。

二、支持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优先摇号、优先选房

安置补偿协议在 2016 年 10 月 1 日以后生效的棚改货币化

安置住户，以改造范围为区域认定标准，根据“拆一购一”原

则，遵照区域住房限购政策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我公司支

持其优先摇号、优先选房：

（一）补偿协议生效后，未在我市住房限购区域内购买住

房；

（二）补偿协议生效后，已在我市住房限购区域内购买住

房，但购房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24 日之前，且所购房屋为二手

住房。

三、支持刚需家庭购房需求

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，我公司支持将其列入刚需



家庭优先摇号排序选房范围：

（一）居民家庭包括夫妻双方、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、

离异（丧偶）父（母）和其未成年子女，达到法定婚龄未婚、

离异、丧偶等单身以个人为居民家庭；夫妻离异的，购房登记

时离婚应已满两年；

（二）登记购房人及其家庭成员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名下均

无自有产权住房且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以来无住房转让记录；

（三）登记购房人符合我市住房限购政策。

四、信息公示

（一）公告时间：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开盘销售结束时止。

（二）公告地点：成都市金堂县赵镇会馆路 308 号河边的

院子二期四组团销售中心、微信公众号(zghgzys)。

（三）公示内容：

1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、购房登记规则、按序选房规则、商

品房销售方案；

2、全部准售房源（含户型）、包括明确用于棚改货币化安

置住户、刚需家庭优先摇号选购的套数；按一房一价、明码标

价的每套房源价格；装饰装修的，公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

的《成品住宅装修工程咨询报告收件回执》、装饰装修施工许

可证；

3、网上登记时间、现场核验购房资格的地址、时间及注意

事项；



4、公证摇号时间、摇号排序结果公布时间和选房时间等；

5、公证机构受理摇号排序选房公证的说明（包括公证机构

名称、公证内容等）；

6、商品住房开盘销售公证摇号排序、按序选购流程；

7、其他按规定应公示的内容（如商品住房位于我市住房限

购区域的，还应公示相关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文件）。

五、网上登记

（一）登记时间：2018 年 11 月 15 日-2018 年 11 月 17 日

（共三天，每天 9：00-18:00）。

购房登记时，登记购房人应按商品住房购房登记平台要求

进行购房登记，填报家庭成员信息（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除

外），不得漏报、瞒报、错报。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、刚需家

庭、普通家庭一次只能参与一个商品住房项目购房登记、公证

摇号、排序选房，在该项目公证摇号选房结束后未能购房的，

方可参与下一个商品住房项目购房登记。在此期间不能通过变

换登记购房人的方式参与其他商品住房项目购房登记。

（二）登记方式：登记购房人按我公司公示的时间，自行

登陆成都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网站（www.cdfangxie.com），

进行购房登记，购房登记信息提交成功后，购房登记平台自动

生成一个购房登记号。商品住房项目购房登记规则确定的网上

登记报名期限截止后，不得撤销或变更购房登记信息。

购房登记时需添加房屋共有人的（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不



得添加《成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备案表》以

外的房屋共有人），房屋共有人须为购房登记时的家庭成员且

符合我市住房限购政策；刚需家庭登记购房人通过优先摇号排

序选购首套商品住房后，购房登记平台不支持其购房登记时的

其他家庭成员再享受优先摇号排序选房资格。

注意：1.登记购房人对自己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

责；2.未在网上实名登记但要求现场购房登记或核验购房资格

的，我公司将不予受理。

六、核验购房资格

（一）资格核验时间。2018 年 11 月 15 日-2018 年 11 月

18 日。

（二）资格核验地点。请登记购房人按我公司销售现场、

微信公众号(zghgzys)、电话或短信公示、通知的时间，到成

都市金堂县赵镇会馆路 308 号河边的院子二期四组团销售中

心提交需核验的资料（资格核验现场布置图见附件 1）。

注意：1.登记购房人对自己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；2.登

记购房人在我公司上述公示、通知的时间内未提交资料或未通

过资格核验的视为无效登记，并将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或签

字确认等方式告知登记购房人。

（三）资格核验材料。请网上登记成功的购房人按照我公

司上述公示、通知的时间，分批次分时段至成都市赵镇会馆路

308 号河边的院子二期四组团销售中心（资格核验地址）提交



下列购房资格材料：

1.登记购房人的户籍证明或登记购房人社保缴纳明细、稳

定就业证明（参考样式见附件 2）；

2.登记购房人的婚姻状况及其购房登记时的家庭成员的身

份、户籍、婚姻状况等证明材料（夫妻离异的，还应核验其离

婚年限，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除外）；

3.登记购房人本人满足首付款条件的存款证明，资金冻结

时间应至本项目预计的公证选房结束时间2018年 11月 30日；

首付款条件按照四川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确定的四川省

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×购房登记时本批次最

低房源价款（不含装饰装修价款）69.1545 万元计；因个人征

信问题不能获得贷款的，登记购房人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不能

贷款购房后果；

4.登记购房人为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的，需核验登记购房

人通过成都市房屋征收系统自助终端机打印并经棚改实施单

位加盖公章的《成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备案

表》（货币补偿），打印地点金堂县赵镇三江路 173 号三楼金

堂县棚改办（原计生局大楼），电话：028-84962477；

5.登记购房人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引进

的高端人才（含紧缺人才）的，需核验登记购房人身份证明和

区政府（或管委会）等出具的证明或人才绿卡；

6.登记购房人为部队所在地在我市的现役军人的，需核验



其部队团级以上单位开具部队驻扎地在成都限购区域的证明。

如登记购房人委托他人提交相关核验资料的，需核验委托

书、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等资料。

七、购房资格核验结果反馈和资料保存

（一）核验结果反馈。购房资格核验结束后，我公司将通

过短信、微信等方式，将购房资格核验结果反馈给登记购房人，

包含购房登记号、登记购房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核验结果（未

核验通过的注明原因）等。

（二）资料保存。我公司将妥善保存已核验的购房资格资

料，并将《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登记购房人名册》、《刚需家

庭登记购房人名册》和《普通家庭登记购房人名册》报送金堂

县房管局，包括汇总的初始名册和核验后的名册。

八、购房资格复核

（一）资格复核时间。预计 2018 年 11 月 16 日-2018 年 11

月 22 日(具体时间以金堂县房管局实际复核完成为准)。

（二）复核部门。我公司对登记购房人提交资料的完整性

予以初核，资料齐备并完整的报金堂县房管局复核。

九、证据保全公证

购房资格复核后，我公司将及时将购房资格复核通过的《棚

改货币化安置住户登记购房人名册》、《刚需家庭登记购房人

名册》、《普通家庭登记购房人名册》报公证机构予以公证证

据保全。



十、名册公示

（一）公示时间：预计 2018 年 11 月 23 日-2018 年 11 月

25 日(具体时间以复核名单完成为准)

（二）公示地点：成都市赵镇会馆路 308 号河边的院子二

期四组团销售中心、微信公众号(zghgzys)。

（三）公示内容：《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登记购房人名册》、

《刚需家庭登记购房人名册》和《普通家庭登记购房人名册》，

包括汇总的初始名册和复核后的名册(将姓做隐藏处理，将身

份证中出生年月日或其他证件后 4 位做隐藏处理)。

十一、摇号时间和摇号结果公示

（一）摇号时间：预计 2018 年 11 月 26 日(准确时间以摇

号公告为准)。

（二）摇号结果公示时间：预计 2018 年 11 月 27 日(若摇

号时间变更，则结果公示时间相应顺延)。

（三）公示方式：销售现场、微信公众号(zghgzys)、成都

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网站（www.cdfangxie.com）。

（四）摇号地点：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（登记购房人

代表参加，其他登记购房人可不到现场参与摇号）。

十二、选房时间和选房结果公示

（一）选房时间：预计 2018 年 11 月 28 日-2018 年 11 月

30 日(准确时间以选房细则为准)。

（二）选房地点：成都市赵镇会馆路 308 号河边的院子二



期四组团销售中心。

（三）公示方式：销售现场、微信公众号(zghgzys)。

十三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请登记购房人真实填报登记信息。登记购房人连续

2 次不参与按序选房的，我公司将提请行业协会在相关网站曝

光；涉及房地产行业从业人员的，提请行业协会予以通报批评

并记入信用档案；购房登记平台 1 年之内不受理上述人员填报

信息。

登记购房人对填报信息和提交资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

责，提供虚假信息或漏报、瞒报家庭成员信息以获取购房资格、

优先摇号选房资格的，我公司将提请行业协会在相关网站曝

光，购房登记平台 3 年内不再受理其购房登记。

（二）请登记购房人认真填报登记信息。请确保登记、摇

号、选房、签约主体信息（姓名、身份证明等）一致。涉及共

同购买的，登记购房人须按购房登记平台提示，完善登记购房

人信息，共用一个购房登记号，凭此号共同参与公证摇号、选

房、签约，中途不得变更或增减共有人，

（三）举报电话。如果您发现我公司或委托的中介机构有

下列行为的，请及时向我公司监察部门或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举

报：

1.设置仅有利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中介机构内部、全款支

付等部分购房人的登记条件；



2.设置捆绑销售、挂牌价外收费等不利于购房人的登记条

件；

3.公司员工或委托机构员工强制或私自收取排号费，渠道

费，诚意金或其他预订款性质费用；

4.提供或协助登记购房人出具虚假购房资格材料；

5.要求登记购房人到指定的银行打印银行存款证明；

6.要求登记购房人打印的存款证明高于登记购房人首付款

条件；

7.对符合登记条件的意向购房人不予登记；

8.其他违法违规行为。

公司监察部门举报电话：028-69708888。

金堂县房管局举报电话：028-84930407、028-84997066。

附件：1.资格核验现场布置图

2.稳定就业证明

3.购房资格现场核验应急处置预案



附件 1：资格核验现场布置图



附件 2：

稳定就业证明

姓 名 （ 身 份 证

号： ），系我单位工作人员。该 同

志 自 年 月 日 起 在 我 单 位 位 于

（地址） 的办公地点连续稳定工作

至今。如证明失实，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特此证明。

（此证明仅用于该工作人员购买住房进行限购审查）

单位公章

年 月 日



附件 3：

购房资格现场核验应急处置预案主要内容及注意事项

一、现场核验前将开展核验时间、地点等相关事宜报当地

街道、派出所等部门。

二、协调供水、供电部门确保核验当天的水、电供应，做

好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。

三、我公司高度重视，整合全公司资源，组织精干力量，

配备足够的电脑和人力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
四、现场选房时，公司负责人或职务代理人应现场全程指

导，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协调处理。

五、按照秩序维护、突发事件处置、舆情管控、政策解答、

投诉处理等工作，成立相应的应急处置小组，明确各小组职责、

责任人、小组成员。

六、加强现场安全管理，确保现场秩序稳定和商品住房开

盘销售公证摇号排序选房工作的正常、有序进行。

河边的院子二期四组团项目第 1-2 幢应急处理小组

组长 联系电话 职责

李伟 18980959923 负责整个选房活动秩序、安保、舆论监控工作

组员 职责

魏鑫 18280068386 媒体舆论监控及对外解释

徐敏

刘菁华

13568905995

13881995187
现场秩序维护

张帅 15982097894 客户现场答疑

赵燕 13438059440 负责处理发生的投诉事件

成都中新悦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



2018 年 11 月 14 日


